
 1 

 

安全生产工作简报 
 

（第 5期） 
 
 
汕尾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        2016 年 5月 18 日 
 

省调研我市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工作 
 

5 月 9 日至 11 日，省安委办副主任、省安全监管局总工

程师潘游率省安委办调研组，前来我市调研安全生产责任制

考核工作。  

省调研组听取了我市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工作有关情

况汇报。市委组织部、市委政研室、市政府经研室、市监察

局、市人社局等部门负责人结合自身职责，就健全完善安全

生产考核机制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等方面提出了意见

和建议。省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市安全生产和责任制考核等

工作所取得的成效，并表示将全面总结各地安全生产责任制

考核工作中的好做法、好经验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矛盾，提

出对策和建议，充分发挥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对安全生产工

作的推动作用。 

调研期间，省调研组还深入陆丰市碣石镇等地进行走

访，了解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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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部署 2016年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 

重点地区攻坚工作 
     

为切实加强我市重点地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，全面提升

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水平，近日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市

安委会出台了《汕尾市 2016 年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重点

地区攻坚工作方案》，分别在道路交通、职业卫生、水上交

通、渔业船舶、建筑施工、旅游等行业领域选取部分县（市、

区）作为重点攻坚地区。 

方案明确了我市在省确定的重点攻坚行业地区（即陆丰

市道路交通领域和海丰县职业卫生领域）基础上，另外增加

了市城区渔业船舶领域和水上交通领域、陆河县建筑施工领

域、红海湾开发区旅游行业领域等作为重点攻坚行业地区，

力求通过重点攻坚、集中整治，在年底前解决一批安全生产

重点和难点问题，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。 

方案还成立了由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林涛任组长，市

政府副秘书长王晓东、市安全监管局局长李剑锋任副组长，

市各牵头部门为成员的攻坚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攻坚工作的

组织协调和指导。 
 

市安全监管局部署开展“两学一做” 

学习教育工作 
     

    5月 16日，市安全监管局召开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工



 3 

作动员会议，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两学一做”学习

教育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、市委领导的讲话精神，部署开展

学习教育工作。 

会议要求，一是统一思想，深刻认识开展“两学一做”

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。要突出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“不愿

干、没人干、不会干、干不实”等各种问题，进一步强化作

风建设，切实提升安全监管水平，努力建设一支讲政治、有

信念，讲规矩、有纪律，讲道德、有品行，讲奉献、有作为

的安监干部队伍。 二是确立目标，全面铺开“两学一做”学

习教育各项工作。要准确把握学习教育活动的具体要求，明

确学习教育的方法措施，做到“五个坚持”：即坚持正面教

育为主，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；坚持学用结合，知行合一；

坚持问题导向，注重实效；坚持领导带头，以上率下；坚持

从实际出发，分类指导。三是强化措施，确保“两学一做”

学习教育工作取得实效。要加强领导，压实责任，努力使每

名党员都参与进来；要坚持领导带头，以上率下，形成整体

联动的总体效应；要抓在日常，严在经常，从严从实抓好党

组织建设；要强化督导，注重宣传，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。 
 

汕尾市城区加强应急演练 强化应急管理 
 

为进一步提高市城区企业及其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、安

全自救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，近日，市城区安监局联合区公

安消防大队、香洲街道安监站，在国泰食品有限公司组织开



 4 

展冷库模拟着火应急演练。整个演练过程从发现 6＃冷库出

现火情，开始进行自扑自救。后因火情紧急，国泰食品公司

启动灾害事故应急预案，及时组织员工撤退，并向区安监局、

消防大队报告，最后配合有关部门共同扑灭火患，遏制更大

事故发生。演练结束后，召开演练评估会议，同时由消防官

员现场为员工讲解消防常识、逃生技巧、应急和防护措施，

并对员工使用消防器材方法进行考测。 

  市城区历来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，强化各项应急管理

措施到位，突出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经常性开展应急演练，

确保有急能应、应而有效。国泰食品公司是城区一家泄氨企

业，又是重大危险源单位，各监管部门一直以来对其安全生

产工作十分注重，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比较到位，每

年开展四次安全生产培训，实行二次应急演练。通过共同努

力，该企业从开始营业以来没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及

生产死亡事故。 

[每月数据] 

1 至 4 月，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401起，死亡

35 人，受伤 244人，经济损失 533.26万元，同比分别下降 

1.23%、35.19%、21.54％和 33.29%，没有发生较大以上生产

安全事故。 

报：省安委办、省安监局，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市委办、 

市人大办、市政府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。 

发：市安委会成员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安监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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